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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INTEGRITY  

AND ITS POST-MODERN TREND 

Lu Xiaohe 

Abstract: China’s reforms and opening up have changed its soci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 Along with this change has come the need for a new 
system of ethical norms that fits the newly emergent economic relations. 
This system, however, cannot start from scratch. Integrity (cheng xin), 
which is the most basic traditional ethical norm closely related to 
modern economic relations, has been particularly affected. As a “less 
developed industrialized country”, China i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ing its traditional integrity into a modern form. Is it possible 
for China to borrow something from the “advanced industrialized 
world” that sees its modern integrity heading for post-modernit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ossibility and argues that, in the mainly devoted to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integrity; we should overcome 
the limitations of rule-oriented integrity, protect and encourage morality-
based and identity-based integrity, and at the same time, pay attention on 
the western post-modern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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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7 章 

传统诚信的现代性转型和后现代趋向 

陆晓禾 

[内容提要]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而发生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转型，传
统诚信观需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在主要致力于传统诚
信的现代转型中，应克服规则诚信的局限性，尽可能保护和鼓励道
德的诚信和认同的信任，与此同时 ,应注意考虑西方的后现代趋向。 

关键词：传统；诚信；现代性；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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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中国改革开放而来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转变，需要有适应新
经济关系的伦理规范体系，这体系，不可能从无开始。无论我们赞
成与否，中国正经历着“传统伦理的现代性转型”，而诚信作为最基
本和与现代经济关系最密切的传统伦理规范，就处在这样的现代性
冲击中。它正在和应当发生什么变化？这些变化能否适应和促进新
经济关系的发展？作为“较不发达的工业国家”，中国在传统诚信的
现代性转型中，可以从“工业较发达的工业国家”目前显示的现代诚
信的后现代性变化趋势中借鉴什么？本文拟提出这些问题，并谈些
粗浅的看法，以期引起更多的讨论。 

37.1 中国传统诚信的现代性转型 

按恩格斯的说法，通常道德等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
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与自己的经济根源关系遥
远，具有“独立历史的外表”，对思想家来说，“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
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过程了”。170 而经济在
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
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 171 目前中国正在经历的传统伦理的现代性
转型符合这一意识形态变革规律，如我们下面看到的，经济关系的
变化对传统诚信资料的取舍发生作用，但不同的是，与经济根源的
联系已经有可能比较清楚地揭示出来。改革开放以来，伦理学界关
于包括诚信在内的传统道德与市场经济关系的讨论，特别是由“诚
信危机”引发的社会性大讨论和诚信成为中国加入WTO后的基本原
则之一，已经使人们有可能比较清楚地看到诚信与现代市场经济关
系、与中国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发展有着怎样必要和重要的联系，
使学术界有可能比较自觉地投入这种传统诚信的意识形态过程。 

                                                           
17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01页。 

17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8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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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伦理学界对如何对待传统儒家道德有争议，有一些学者主
张“抛弃论”，认为儒家文化是目前市场经济伦理问题的深层原因，
因此走市场经济，必须对文化传统进行改革，从根本上抛弃儒家文
化。具体到诚信问题上，认为由于儒家的信要服从忠孝，完全是工
具性的，因此不可取，而主张从市场经济本身推出经济伦理或移植
西方市场经济伦理。笔者认为，从市场经济本身之“是”逻辑上推不
出经济伦理之“应当”，使“是”与“应当”联系的是价值判断及其所依赖
的一般世界观。因此，“从市场经济本身推出经济伦理”的过程，实
际上有赖于各种资料，包括一定的伦理传统和价值体系，如恩格斯
所说的：有赖于它的先驱者传给它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
前提。172 至于西方市场经济伦理的移植，即便能够，也有个中国
化过程，特别是如果要移植的这个伦理如诚信，在中国已有自己的
传统规范作用着，而且源远流长，沉淀在人们的礼俗中，我不认为，
移植过程能够无视这样的传统和礼俗，而且其本身还要靠中国的传
统语言来解释和理解。 

此外，更多学者还是回到传统伦理的现代性转型上。在这方面，
许多学者已经联系“经济根源”做了许多理论工作。对传统诚信概念
的伦理描述和分析表明，在中国传统伦理中，诚与信分属于不同的
层次，“诚”指的不是“诚实”，而是“尽心”或“尽己”。如孟子：“诚者，
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中庸》：“诚者，天之道也；诚
之者，人之道也。”涉及的是天人关系，而达到了天人合一就是诚。
因此，诚是一个很高的道德境界。“信”则涉及人与人关系，意思也
是现在所说的对他人许下的诺言应当履行，但这个“信”只限于特定
的人即朋友，如《论语》中曾子一日多次反省的那样“与朋友交，
而不信乎？”而“朋友”则是道义之交，是“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君

                                                           
17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8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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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之交。“信”是以互以对方为重的朋友关系为前提和本位的。至于
陌生人之间，因为不存在这种关系，因此也不存在“信”的义务。 

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看，传统天人合一的诚，属于个人道德理
想层次，不是社会和组织对个体的基本要求，特别是朋友本位的传
统信，一方面排斥陌生人关系、偶然的市场交易关系，另一方面也
有碍熟人之间的公平交易，因此要有适用现代经济关系的诚信规范，
如许多学者主张的，对传统诚信伦理作现代性转型。具体提议是：
（1）舍弃传统高境界的天人合一之诚作为基本道德要求；（2）将
传统狭隘的朋友之信扩大为适合非熟人社会的普遍之信；（3）按
对法律、规则、契约的尊重和信守来重新界定诚信，使之转型为现
代规则诚信，即对维系社会、市场和各种交易的法律法规契约的尊
重和信守；（4）现代规则诚信适用于所有公民所有市场主体，因
此过去分属于不同伦理层次上的诚与信，现在处于同一个层次，不
过仍有所侧重，“诚”关心的是行为者对规则的主观态度，“信”重视
的是行为者对规则的执行情况及其对他人的影响包括因此对行为者
所持的态度。概言之，使传统“信”超越朋友范围而扩大为对一般和
普遍规则的信守；使传统的“诚”普及和限制为对规则的尊重和恪守，
“诚”的边界是守信，而并不要求对天或人的“尽心”或“尽己”。173 

现实生活中，诚信，如《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已经理解
为通俗平易的“诚实守信”，那么是否还有必要追溯古代传统道德中
的诚信并作现代性转型吗？有必要。原因是，传统诚信在人们的常
识和习俗中还存在，而对于新出现的市场经济关系，这种沉淀在常
识和习俗中的传统诚信还在起作用。例如，超越守信边界来讲“诚”，
对陌生人讲“不信”。结果不仅不能使熟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因此获益，
反有可能被利用来“杀熟”，并妨碍陌生人之间经济关系的发展。 

                                                           
173
 以上有关传统诚信的现代性转型论述，特别参见赵修义：“构筑现代诚

信”和崔宜明：“契约关系与诚信”，载《入世与诚信专题研讨会论文专

辑》，上海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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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传统诚信的现代性转型能否满足现实经济关系的需要？换
言之，它是否能保护和促进现实行为者的利益？让我们来看看西方
这方面正在发生的变化。 

37.2 西方现代诚信的后现代性转型趋向 

就传统伦理的现代性转型而言，西方发达国家早已完成了这种
转型过程，建立了依赖法律、契约、经济理性的市场经济文化，在
诚信伦理方面，也已经把我们现在所趋向的尊重和信守法律、契约、
规则的现代契约诚信规则诚信作为对公民和市场主体的基本道德要
求。但是，正如我们知道的，作为现代经济主导模式的西方市场经
济，后来又经历了源于 70 年代美国的经济伦理学运动。愈益复杂
发展的社会经济矛盾和问题，使他们认识到，法律的调控手段和治
理作用已经捉襟见肘，有必要用法律以外的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
认识到，道德对经济及其与社会和环境的和谐发展具有法律不可取
代的重要作用，因而从主要依赖法律的权威性、强制性，到强调道
德的规范和教育作用，重视后来被福山 (F. Fucuyama) 用“社会资
本”概括的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普及程度。如他所说：“民主与自由
主义制度要顺利运作，就必须和一些前现代的文化习惯并存共荣，
如此社会才能确保这些制度运行无误。法律、契约、经济理性只能
为后工业化社会提供稳定与繁荣的必要却非充分基础；惟有加上互
惠、道德义务、社会责任与信任，才能确保社会繁荣稳定。”174 因
此道德、信任、习惯等“前现代社会的文化习惯”，也被后现代社会
所重新注重。在规则诚信契约诚信方面，也出现了重新转向行为者
的个性、品格，而非合同、法律、法制机构和文件的后现代性趋势。 

                                                           
174 

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李宛蓉译，远方出版社，

1998年，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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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译为“诚信”的“integrity”就是在西方经济伦理运动中流行
并成为西方经济伦理学基本概念的。175 与我们这里将“诚信”转型为
规则诚信相反，在西方，“诚信”是道德诚信，即对道德规范道德原
则的诚信，而不是法律诚信、契约诚信或规则诚信。如著名经济伦
理学教授、《国际商务中的诚信竞争》一书作者里查德·狄乔治
（Richard T. De George） 所阐述的，“诚信行为既指按自己所接
受的最高行为规范来行动，又指按伦理道德所要求的规范来强制自
己。”176 “诚信行为就是伦理行为或道德行为。诚信行为不满足于最
低限度的道德；它自觉自愿意志坚决地按道德规范来行动，因为人
是能够控制自己行为的。”177 在最近 30 年，不是“信用”或某种具体
的道德品质如“诚实”，而是“诚信”这样一个实际上表达道义伦理根
本精神的伦理概念突出地成为西方经济伦理的基本概念，这一现象
本身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这样一种超出底线伦理、规则诚信而转向依赖更高层次更不确
定但更持久和深层控制的趋向，从西方对“信任”（trust）的理解的
变化中也可看到。在金黛如（Daryl Koehn）主编的《信任与生意：
障碍与桥梁》中，由实践从业者和学院教授充分展开的有关信任的
讨论，将信任区别出基于计算的、基于了解的和基于认同的这三种
类型。“计算的信任”要寻找可信的证据来预测对方将如何行为，这
种信任在商业或功利关系中是很平常的。由于关系双方很大程度上
彼此不了解，因此他们通常依赖合同，依赖实施合同的法律制度，
                                                           
175
 参见陆晓禾：《走出“丛林”—当代经济伦理学漫话》，湖北教育出版

社，1999年，第130-131页。“Integrity” 这术语，即便在西方，对它

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有的理解为“诚实”，有的是“道德自律”。笔者最

初将它中译为“完整性”，因为从字面上看，它有“完整性”这一含义；

从人们对它的具体应用看，也表明它要求有完整的品性。但后来笔者考虑

到，作为伦理要求，这一中译不太“中国化”，最后在中译里查德·狄乔

治的书时，与译者翁绍军教授商议将它中译为“诚信”。 
176 Richard T. De George, Competing with Integrity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6. 
177
 同上书，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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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关系双方，因此，这种信任是没有“关系”的。当人们彼此比
较熟悉而且经常相互交谈时，就产生了“了解的信任”。虽然基于了
解的信任可能也存在于商业关系中，但它依赖的是对方的个性而不
是合同，这种关系的信任要比计算的功利的信任更持久，因为个性
而非物质环境是个人所可控制的，因此基于了解的信任能够经受得
住那些摧毁基于计算的信任和功利关系的变化。最后一种信任是认
同信任：当关系双方具有类似的目标并且赞成同样的价值观或原则
时，就有了这种信任。这种信任同善良人们之间的友谊相类似，他
们彼此尊重，没有利用他人的欲望，依赖的是双方的品格，尽管品
格是最不确定的，但却是最持久和最能够经受挫折的。讨论还谈到，
即便在计算的信任和了解的信任中，也可看到人们倾向于依赖彼此
的美德，而朝真正的信任即认同的信任发展。因此结论是，狭隘的
信任概念才是信任的障碍。178 

从上述西方发生的变化来看，他们认识到契约诚信、功利信任
的局限性、短暂性和偶然性，开始转向前现代因素；熟人、朋友、
了解、人格、美德、共同的目标价值观等，而试图将它们作为建设
后现代社会和经济的不可或缺的资源来对待。 

37.3 现代性转型中是否应考虑后现代趋向 

马克思指出：“工业较发达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
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179 注意“未来的景象”的目的是为了具有前
瞻性地从事现在的实践。西方对现代诚信经验教训的反思和认识，
我们可以而且应当研究和借鉴。同时，我们与西方社会历时并存的
差距，已经愈益因全球化和我们自身的发展而缩小，他们的后现代
                                                           
178
 金黛如编：《信任与生意；障碍与桥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年。 
179
 [德]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序，第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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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趋向也将通过例如他们的企业实践而影响我们，例如按规则诚信
行为的我国公司可能面对的是按狄乔治的“诚信”概念进行国际商务
竞争的美国公司。因此，为能真正利用我们的后发优势，笔者认为，
我们在传统诚信的现代性转型中，应注意考虑西方的后现代趋向，
就诚信伦理而言，建议： 

1.坚持历史标准，促进传统诚信的现代性转型 
应当看到，西方已经完成了传统诚信的现代性转型，而这种现

代诚信是我们维护和发展现代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因此，不应当过
分强调他们的后现代趋向，而应当促进传统朋友之信的普遍主义转
型，确立规则诚信，以形成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基本的诚信要求，促
进法制经济契约经济的发展。 

2.辨证地对待我国诚信传统资源中合理的有生命力的因素 
渊源流长的中华民族的诚信传统，不可能也不应当只剩下规则

诚信。西方在转向前现代诚信因素时，都转向东方特别是中国，注
意到对今日西方的重要价值。如金黛如在“东方哲学给予我们的经
济伦理学启示”中所做的那样。她认为，认真地对待孔子的传统，
将有助于西方人认识自己的偏见，了解诸如信任这样一些可加选择
的重要的思想概念。 180 传统诚信本身并不是恶，而是被放在不恰
当的位置。例如，传统道德，道义之交，朋友有信，这并不错，错
的是在非朋友之间不讲法律规则合同要求的信。天人合一之诚、朋
友之诚也不错，而且境界很高，错的是非朋友之间功利朋友之间没
有合同所要求的诚。最持久、最能经受挫折的道义之交朋友之信，
更是值得向往的。不当的是，把合同法规与诚信完全对立起来，没
有看到合同也有促进和保障诚信的作用。因此问题是如何摆正位置，
并在传统诚信的现代性转型中，注意规则诚信的局限性，而保护和
鼓励道德的诚信和认同的信任。即便在由市场经济建立的商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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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人交易中，从我们今天给予否定性评价的现象：“熟人社会传
统行为方式和行为规范仍然有效地支配我们的经济活动”，即缺乏
规则诚信的现象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追求持久道义诚信的合理
性和生命力， 因而在我们发展现代规则诚信时，注意不要将这种
合理性和生命力的东西也连根抛弃了。 

原文载于《道德与文明》2003年第 6期




